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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世昌

2020 年上半年宁波市镇海区“雄镇英才”
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公告

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1970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下同），拥有 3 年以上相关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

带头人及成员年龄可适当放宽。

2. 带头人应在国（境）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

位或国内取得博士学历学位，此前应在国内外知

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过相当于副教授的职务，

有突出的研究成果或成果转化业绩，或在跨国公

司、知名企业担任过中高级技术管理职务，或具

有自主创业经验，且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规

则，具有较强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核心成员中

技术人员应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其

他核心成员应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或拥有

3 年以上相关从业经历。

3. 掌握的核心技术应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达到国际一流、国内领先水平，或属于填补国内

研究领域技术空白，具有较好市场前景并能实现

产业化。

4. 创办的企业实际到位注册资金中货币出资

不少于 200 万元，团队带头人（自然人）须为企

业法定代表人，带头人及核心成员（自然人）持

股比例超过 50%（不含）。

资本型创业团队申报条件为：

1. 应包括 1 名带头人和至少 4 名核心成员。

带头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核心成员年龄

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拥有 3 年以上相关海外学

习工作经历的带头人及成员年龄可适当放宽。

2. 带头人一般应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为大力吸引和集聚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

团队来镇海创业创新，打造“科创镇海、人才金

港”，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将

2020 年上半年宁波市镇海区“雄镇英才”高层次

人才引领计划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引进对象和重点
围绕镇海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面向海内

外择优支持契合镇海产业发展方向，能促进产业

水平提升、引领产业发展，在镇海或有志于来镇

海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和团队，重点引进“246”

现代产业领域项目，主要包括：绿色石化、汽车

等 2 个万亿级产业；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

软件与新兴服务等 4 个五千亿级产业；关键基础

件（元器件）、智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生物

医药、文化用品、节能环保等 6 个千亿级产业领

域的团队和个人。

二、申报类型与条件
申报评审分创业团队、创新团队、创业个人

和创新个人四种类型：

（一）创业团队

领军型创业团队申报条件为：

1. 应包括 1 名带头人和至少 3 名核心成员（不

含顾问），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后来宁波创业或尚

未在宁波创业；带头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

（1965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下同），核心成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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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或具有相关领域副高以上职称，业内公认度

较高，且须拥有 2 年以上自主创业经验或在国内

外知名企业担任过 3 年以上中高层管理职务；团

队成员应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或具有 3 年以

上相关从业经历；团队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的经

营管理能力。

3. 掌握的核心技术应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具备国际一流、国内领先水平，或属于填补国内

研究领域技术空白，具有较好市场前景并能实现

产业化。

4. 创业团队（含带头人及核心成员）2018 年

1 月 1 日后来宁波且在镇海全职创办企业，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期间完成工商注

册登记手续，企业实际到位注册资金中货币出资

不少于 500 万元。带头人（自然人）须为企业法

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不低于 20% 且为第一大股东，

实际到位的货币出资不少于 100 万元；带头人及

核心成员（自然人）持股比例超过 50%（不含）。

（二）创新团队

1. 应包括 1 名带头人和至少 2 名核心成员（不

含顾问），2018 年 1 月 1 日后来宁波工作或尚未

在宁波工作，带头人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核心

成员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1975 年 1 月 1 日
后出生），拥有 3 年以上相关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的带头人及成员年龄可适当放宽。

2. 带头人应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此前应在

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过相当于副教授

的职务，有突出的研究成果或成果转化业绩，或

在跨国公司、知名企业担任过中高级技术管理职

务；核心成员应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创新团队

带头人和核心成员引进后应全职在镇海工作，每

年工作时间不少于 9 个月，连续工作不少于 5 年。

入选后，如若不能按要求到位视作自动放弃。

3. 掌握的核心技术应达到国际一流、国内领

先水平，或属于填补国内研究领域技术空白，能

较大程度推动相关产业领域技术创新。

4. 依托的单位运行状况良好，技术创新体系

健全，配套支持措施完善，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在业内处于优势地位，能为团队创新提供必要的

科研资金和研发设备等，以及落实项目产业化所

需的各类要素。创新团队以企业为依托的，所在

企业还应具备良好的经营业绩，研发费用占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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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 3% 以上。

（三）创业个人

1. 应在国（境）外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

或国内取得博士学历学位，此前一般应在国（境）

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过相当于副教授的职

务，或在国（境）外知名企业、机构担任中高级

技术管理职务，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对年龄不

超过 35 周岁（1985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且海

外工作经历超过 3 年的青年人才，在海外职务职

称上可适当放宽。

2. 掌握的核心技术应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或属于填补国内研究领域技

术空白，具有较好市场前景并能实现产业化。

3. 须为创办企业的主要创办人且为第一大股

东，本人实际到位的货币出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

4. 应在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来宁波工作（服

务），且在申报前在镇海创办企业并完成工商注

册登记等相关手续，一家企业只能申报一名创业

人才。

（四）创新个人（含外裔创新个人）

1. 应在国（境）外高校取得博士学位，此前

一般应在国（境）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过

相当于副教授的职务，或在国（境）外知名企业、

机构担任中高级管理、技术职务 2 年以上，年龄

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其中，对年龄不超过 35 周

岁（1985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且海外工作经历

超过 3 年的青年人才，在海外职务职称上可适当

放宽。

2. 掌握的核心技术应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或

属于填补国内研究领域技术空白，能推动相关产

业领域技术创新。

3. 依托的单位运行状况良好，技术创新体

系健全，配套支持措施完善，具有较强的创新能

力，并能为创新个人提供必要的科研资金和研发

设备。创新个人以企业为依托的，所在企业还应

具备良好的经营业绩，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

3% 以上。

4. 应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后来中国境内工作（服

务），申报时应已到岗或与依托单位签订意向工

作合同并在半年内到岗，每年全职在镇海工作时

间不少于 9 个月，连续工作不少于 5 年。入选后，

如若不能按要求到位视作自动放弃。

5. 外裔创新个人引进条件与创新个人基本相

当，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1960年 1月 1日后出生），

引进后每年工作时间不少于 6 个月，连续工作不

少于 3 年。

上述申报条件中，特别优秀的创业创新团队

（个人）可视情况在年龄、学历、职务、职称等

四项条件中破格一项，其中年龄破格不得超过 2

周岁（领军及以上层次人才领衔的项目除外）。

同时符合领军型创业团队、资本型创业团队条件

的，不能同时申报；已入选“雄镇英才”高层次

人才引领计划团队类项目的，其带头人及核心成

员不得再申报个人类项目，也不得作为团队成员

申报其他团队类项目。“雄镇英才”高层次人才

引领计划创业个人、创新个人可作为团队带头人

再次申报“雄镇英才”高层次引领计划创业团队、

创新团队。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茨奖等国际

大奖获得者，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家相当于中国两院院士人选，世界知名大学校

长、副校长等顶尖和特优人才领衔的创业创新团

队可视情况在带头人及成员年龄、学历、职务、

职称、落户时间等方面适当予以破格。

三、扶持政策
（一）资金支持。对入选“雄镇英才”计划

的领军型创业团队，按 A 类、B 类、C 类分别给

予 1000 万元、600 万元、300 万元的创业启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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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助；资本型创业团队，根

据团队实际到位货币投资（风

险投资机构投入资金含资本公

积金）的 30% 予以立项，按 A

类、B 类、C 类 分 别 给 予 最 高

1000 万 元、600 万 元、300 万

元的创业启动资金资助。对入

选“雄镇英才”计划的创业个

人，给予 100 万元的创业启动

资金资助。35 周岁以下的青年

人才创业项目入选“雄镇英才”

计划创业团队、创业个人的，

创业启动资金资助在原基础上

提升至 120%。由顶尖人才、特优人才、领军人

才领衔且发展潜力较大的创业项目，创业启动

资金补助在原基础上分别提升至 200%、150%、

120%，特别优秀的项目“一事一议”；对入选“雄

镇英才”计划的创新团队按 A 类、B 类、C 类分

别给予 200 万元、150 万元、100 万元的人才资助

经费，对入选“雄镇英才”计划的创新个人，给

予 60 万元的人才资助经费 , 给予创新团队及创新

个人依托单位最高 1000 万元的研发经费补助（含

对创新团队、创新个人资助经费）。

（二）基金支持。对入选的创业项目给予最

高 1000 万元的基金支持。具体按镇海区相关基

金管理办法执行。

（三）场地支持。3 年内，对 A 类、B 类、

C 类创业团队（含领军型、资本型），分别给予

最高 1000 平方米、800 平方米、500 平米以内，

最高每平方 25 元 / 月的办公和生产用房租金补

助，其中办公用房最高 500 平方米、300 平方米、

200 平方米。创业个人参照 C 类补助。

（四）融资支持。3 年内，每年给予入选的

创业项目 1000 万元以内银行贷款的贴息补助，补

助额度按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给予贴息。创办

的企业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给予最高 1200

万元奖励；在新三板挂牌的，给予 100 万元奖励；

在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挂牌、融资的，给予最高 30

万元奖励。

（五）发展激励奖励。前 3 年内，创业企业

当年度主营业收入达到 1000 万元以上或地方综

合贡献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按当年度地方综合

贡献 100% 给予奖励；后 2 年内，达到上述条件的，

按当年度地方综合贡献 80% 给予奖励。每家创

业企业 5 年内享受发展激励奖励累计不超过 1000

万元。

（六）配套奖励。经我区推荐申报，成功入

选上级有关计划的创业创新团队，给予最高 2000

万元的配套奖励；成功入选上级有关计划的创业

创新个人，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配套奖励。

（七）动态升级。创业企业创业启动资金资

助全部到位两年内，符合相关资格条件的创业项

目，可申请动态升级。

（八）优先纳入政府采购名录。高层次人才

（团队）创办企业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优先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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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名录，属于首台（套）产品（设备）的

优先采购。

（九）企业引才资助。企业自主引进的人才

入选“雄镇英才”计划的，入选国家、省、市重

点人才计划后，将给予企业最高 60 万元的引才

资助。

（十）企业研发经费资助。企业自主引进的

人才入选“雄镇英才”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创新

团队 A 类、B 类、C 类以及创新个人的，3 年内

按照其承担项目年度实际研发投入经费的 50% 分

别给予用人单位累计最高 1000 万元、800 万元、

500 万元以及 300 万元研发经费资助（含对创新

团队、创新个人资助经费），年度补助额低于 10

万元不予支持。

（十一）市场化引才育才奖励。人才服务机

构、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向我区推荐引荐人才，

进入当年度国家、省重点人才计划答辩环节的，

每个答辩项目给予引荐方 5 万元、2 万元奖励；

经引荐的人才 5 年内入选国家、省、市重点人才

计划的给予引荐方 60 万元、30 万元、10 万元奖励，

创新类减半奖励。

（十二）重点培育措施。创业项目入选“雄

镇英才”计划正常运行满三年，经综合评估还

可择优纳入成长示范型创业培育名单，享受最高

5000 万元以内银行基准利率贷款贴息补助、最高

10000 平方米以内生产和办公用房 50% 的租金补

助（补贴标准不超过 25 元 / 平方米 / 月）、最高

1000 万元的新增地方综合贡献补助等培育扶持政

策。

（十三）综合服务保障。入选“雄镇英才”

计划的人才和团队符合相关条件的，还可按规定

享受市区两级有关人才安居、子女就学、医疗保

障、助创服务等配套服务政策。

四、申报评审程序
（一）一般程序

1. 项目征集。实行项目申报常年受理，多期

评审机制，本批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3 日，逾期申报的，纳入下一批评审。申报

人须根据项目申报类别，详细填写该类别的《项

目申报书》，并提供各类附件材料。《项目申报书》

等资料，请申报人登陆“镇海区人才公共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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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 （http://www.zhrcfw.com/）进行申报，

按要求填写申报表格、上传相关附件材料。

2. 部门联评和资格审查。各职能部门对项目

进行联合评审，并审查已受理项目是否符合公告

的资格条件。

3. 项目初审。委托专业机构对申报的项目进

行初审。 

4. 答辩评审。邀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风

险投资专家和管理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小组，对申

报人及其项目进行答辩评审。

5. 尽职调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评审小组推

荐的项目开展尽职调查。

6. 审定发文。根据专家评审推荐意见和尽职

调查结果，结合镇海产业实际，按相关程序审定

发布。

7. 项目落地。相关职能部门与人才项目对接

洽谈，签订项目服务管理协议，协助项目注册落地。

（二）申报简易程序

1. 对符合镇海区“雄镇英才”高层次人才引

领计划资本型创业团队申报条件的项目，可直接

进入区“雄镇英才”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项目答

辩评审。

2. 对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项目，可直接进入

区“雄镇英才”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尽职调查。

（1）符合镇海区“雄镇英才”高层次人才

引领计划申报条件或当年度上级有关计划申报条

件和要求，经认定的人才创业创新类大赛获奖团

队项目。

（2）符合镇海区“雄镇英才”高层次人才

引领计划政策或当年度上级各类人才计划申报条

件和要求，对镇海区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由

顶尖人才领衔或由 2 名及以上国内两院院士书面

推荐的项目。

（3）镇海区科技与人才顾问团院士成员书

面推荐的项目。

3. 对由顶尖人才、特优人才、领军人才领衔

且特别优秀的创业项目，可“一事一议”。

五、其他事项
（一）申报人（包括团队带头人和成员）只

能申报一种类型，同时，应对申报内容谨慎作出

承诺，入选“雄镇英才”引领计划的团队（个人）

落户镇海后，不得随意减少或更换团队成员，不

得随意减少注册资本、调整项目内容和项目目标，

不得在异地申报同类项目，创办的企业主要在宁

波开展经营活动，须承诺在资助期内及资助期满

后 10 年内不搬离镇海区。

（二）申报人填报的信息如有虚假，将取消

参评资格并列入黑名单，今后也不得参评“雄镇

英才”引领计划，已入选的，一律取消“雄镇英才”

引领计划入选资格，构成违法的，依法追究相关

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报送的所有申报材料均不得涉及国家

秘密。如确需提供涉密材料，涉密部分须按国家

有关保密规定另行报送，并附申报人所在单位的

密级证明，但不得报送绝密级材料。

（四）本公告由宁波市镇海区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申报咨询单位：宁波市镇海区招商中心（招

才中心）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086—574—89287380

政策咨询单位：宁波市镇海区科学技术局

联系人：郑先生、方先生

联系电话：0086—574—89389560、89389561

中共宁波市镇海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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